
機電安全及危害防止

E1基本概念



本教材中所有投影片內容(含文字檔及圖檔)著作權皆屬
於本部所有。

一、種子師資：對任一單張投影片之教材須完整擷取進
行授課，不得將任一單張投影片內容任意進行修改及編
輯。

二、作為一般授課使用之參考資料時需標註引用出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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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使用注意事項



壹、職災與機械安全

貳、機械危險因子

參、機械事故定義

肆、機械安全相關法規

內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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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職災與機械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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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

5



案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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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2月17日
台中甲高工進修學校機械科一年
級學生，在實習工廠上車床操作
課程，一名頭髮過肩的A生，髮
束不知何故脫落，導致長髮捲入
車床機器，她疑伸出右手想拉出
長髮，右手也遭捲入。
老師見狀將機器停止捲動，先剪
去長髮，也拆解機器，順利將A
生送往光田醫院，院方指出，A
生的右手背皮膚有局部脫落，後
腦杓有擦傷，但未脫皮，昨晚已
出院。
校長指出，該校規定進入實習工
廠得束髮等，A生意外發生後，
校方啟動校安機制，未來全面替
學生買防護帽，進入實習工廠時
戴帽保護



案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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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7月29日
中國湖北省發生「電梯吃
人」意外。
某百貨公司電梯因踏板鬆
動不穩，導致一名母親被
捲夾入電梯內。



機械安全簡介

 「外觀」為防止割傷、擦傷等災害，機械的表面不可有銳角或危
險的突出部分，其運動部分如有捲入、被夾等危害，應於危險處設
置護罩、護圍，以隔離危險等事項。

 「構造」機械強度充足、安定度的保持、防震措施良否等事項。

 「控制」避免機械故障、回路零件故障，提高零件性能可靠度、
提高重要零件使用壽命、選用適合使用環境的控制裝置等事項。

 「作業域」危險部分的接觸防止，使用護罩、護網等事項。

 「作業」運轉操作中事故防止，操作開關、按鈕之配置，電源、
油壓、警報裝置等之作動狀況顯示、使用文字、信號、標示等告知
作業者必要注意事項。

 「維護」機械故障修理，無論臨時性或緊急條件下的保養維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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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機械危險因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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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災害發生之原因分析

直接原因：

遭機械之運動能量接觸而不能完全予以吸收所致

間接原因：

不安全動作(人為操作失誤)

不安全狀況(機械原始設計失當或周邊環境影響)

基本原因：

作業前的規劃、管理及操作人員之個人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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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作動危害起因於下列狀況：

– 危險的機械運動：迴轉、直線、往復。

– 危險的機械動作：切割、衝壓、剪斷、彎曲。

• 災害類型：被撞、被夾、被捲、被切、被割、擦傷、

衝撞、跌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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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險因子



危害來源包括：

• 轉動往復

• 動作捲入

• 切割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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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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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軸 螺旋輸送機 皮帶輪

聯接器 皮帶與皮帶輪

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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軋輥 轉體與固定件
固定件

皮帶與皮帶輪 鍊條及鍊輪

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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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
刨床 帶鉅 圓盤鋸 鑽床

銑床 研磨輪 車床車刀切削

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


• 操作點/工作點：為擬加工或改變之物料、材料放置於機器

上工作的地點。例如切割、剪裁、搪孔、衝壓成形等作業

• 動力傳動系統：傳送能量到要工作的機器部分的機械系統中

所有的零組件（自動力來源將動力傳到機器的工作機件之間）。

例如皮帶輪、滑輪、連結器、凸輪、鏈條、齒輪、軸系等

• 其他移動機件：上述以外之所有工作中的機械會移動的零組

件。包括往復、旋轉、直線連續運動的機件，以及送料機構和

機器的輔助附屬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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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害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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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
2011年6月20日
北市一名7歲男童昨貼心地陪父親去辦
公室加班，在幫父親銷毀文件時，右
手突捲入碎紙機，其父不知該款碎紙
機有「刀具倒轉」功能，先拔掉插頭，
致機器卡住他的右手；警消趕抵驚見
男童手指血肉模糊，只好連同碎紙機
一併送醫，才知他除右手大拇指外，
剩下4指的前1、2節骨頭嚴重碎裂，雖
緊急進行重建手術，仍未脫離截肢風
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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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五

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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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05月06日
桃園龜山鄉16歲A女，父母在黃
昏市場攤商做生意，昨天下課前
往幫忙絞肉，右手三根手指捲入
絞肉機內，動彈不得，少女當下
忍住劇痛，立即按下電源，讓機
器停止運轉，家人發現立即報警
處理。

案例六



20

案例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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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八



電氣危害起因於下列狀況

• 接觸導電元件

• 接近高壓電範圍

• 絕緣失效

• 電量過載

• 電路漏電

• 接地不良

• 產生靜電

• 異常升溫

災害類型：感電、火災、爆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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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險因子



參、機械事故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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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我國製造業各子行業的職災分佈(104年統計數據)，
前五位都和機械加工有緊密關係的行業，分別為：
–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(8.25%)
– 金屬製品製造業(7.33)
– 機械設備製造業(4.96)
– 電腦、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(3.98)
– 食品製造業(3.02)

• 以上的統計數字均顯示機械安全對勞工職災有決
定性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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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與機械安全



民101年至104年與機械相關危害統計

資料來源：勞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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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與機械安全



• 機械性危險是由於機械元件、工具或工件的機械運動，或是

固體或液體噴射所造成的物理性危害。

• 機械性危險的基本型式包括擠壓危險、剪斷危險、切斷危險、

絞入危險、陷入危險、衝擊危險、刺傷危險、磨擦危險、高

壓液體噴射危險、絆倒或跌倒危險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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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的危險性



電氣的危險會導致人員感電或設備起火燃燒，

引起人員傷害或損害健康，或是機械損壞，

其原因包括：

• 人員接觸到導電元件（常態下帶電元件）

• 人員接觸到非常態導電元件（尤其是指

絕緣破壞或失效狀態）

• 在高電壓範圍內人員接近導電元件

• 非預期使用條件的絕緣物質

• 靜電效應

• 過載、溫升、接地不良、保護協調不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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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氣性危險

圖片來源:勞研所 http://laws.ilosh.gov.tw/ioshcustom/Web/Other/Detail?id=31



異常溫度的危險包括接觸異常溫度的物體或材料，熱源的輻射熱及火

燄或爆炸所造成的燒傷或灼傷；或是人員在過冷或過熱的環境下執行

作業，造成危害健康的影響。

28

異常溫度的危險



傳動馬達、球磨機、空氣鑽等產生強烈噪音之機械以及發生強烈振

動及噪音之機械。

• 發生強烈振動及噪音之機械應採消音、密閉、振動隔離或使

用緩衝阻尼、慣性塊、吸音材料等，以降低噪音之發生。

• 勞工作業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90分貝時，雇主

應採取工程控制、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。

• 任何時間不得暴露於峰值超過140分貝之衝擊性噪音或115分

貝之連續性噪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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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噪音的危害



全身振動
• 公車、計程車、卡車、捷運、火車、船舶、飛機等作業 。

局部振動

• 電鑽、鏈鋸、破碎機等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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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振動的危害



機械所處理、使用、或排放的材料或物質和用來製造機械

本身的材料或物質都有可能產生危險，包括：

• 由於接觸、皮膚滲透、吸入、或食入具有毒性、腐蝕性、

刺激性的液體、氣體、燻煙、粉塵、蒸氣和灰塵等物質；

• 不相容的材料或物質造成反應，所引起的毒性、腐蝕性物

質，或是火災和爆炸的危險；生物性（如黴菌）和微生物

性（如細菌）的危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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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材料或物質所引的危害



設計機械時忽略人體工學的原則，使得機械和人體特性和能力配

合錯誤，導致：

• 生理性危險：如不良的姿勢、不當的施力、或連續重復性

的動作，導致人員骨骼肌肉不良的影響

• 心理性危險：在機械的使用範圍內操作、監控、或維修機

械時，因心智負擔過重、壓力過大，造成心理及生理的交

互影響；人為疏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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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因性危害



肆、機械安全相關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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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條

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，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，採取必要之預防設

備或措施，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。機械、設備、器具、原料、材

料等物件之設計、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，應於設計、

製造、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，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

或工程施工時，發生職業災害。

第6條

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：

一、防止機械、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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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

第7條

製造者、輸入者、供應者或雇主，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

械、設備或器具，其構造、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，不得產製

運出廠場、輸入、租賃、供應或設置。

第8條

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、

設備或器具，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

張貼合格標章，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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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

第三章 機械災害防止

第一節 一般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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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• 振動防止
• 動力遮斷裝置
• 緊急制動裝置
• 傳動帶防護裝置
• 動力傳動轉軸防護裝置
• 移動裝置之防護
• 標示
• 上鎖



第42條

雇主對於機械之設置，應事先妥為規劃，不得使其振動力超過
廠房設計安全負荷能力；振動力過大之機械以置於樓下為原則。

第43條

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動輪、
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、套胴、跨橋等
設備。

雇主對用於前項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等之附屬固定具，應
為埋頭型或設置護罩。

雇主對於傳動帶之接頭，不得使用突出之固定具。但裝有適當
防護物，足以避免災害發生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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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44條

雇主應於每一具機械分別設置開關、離合器、移帶裝置等動力

遮斷裝置。但連成一體之機械，置有共同動力遮斷裝置，且在工作

中途無須以人力供應原料、材料及將其取出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機械如係切斷、引伸、壓縮、打穿、彎曲、扭絞等加工用

機械者，雇主應將同項規定之動力遮斷裝置，置於從事作業之勞工

無須離開其工作崗位即可操作之場所。

雇主設置之第一項動力遮斷裝置，應有易於操作且不因接觸、

振動等或其他意外原因致使機械驟然開動之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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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45條

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，具有顯著危險者，應於適當位
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，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
動，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。

第47條

雇主對於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，應有防止於停止時，因振動
接觸，或其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之裝置。

第48條

雇主對於具有顯著危險之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，應於適當位
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，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剎車系統運動，於緊急時
能立即停止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之轉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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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緊急停止開關

• 緊急壓按後鎖住

–旋轉後彈回

–若有按鈕盒，須高於按鈕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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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安全桿、安全繩

安全桿

安全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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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49條

雇主對於傳動帶，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：

一、離地二公尺以內之傳動帶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接

觸危險者，應裝置適當之圍柵或護網。

二、幅寬二十公分以上，速度每分鐘五百五十公尺以上，兩軸

間距離三公尺以上之架空傳動帶週邊下方，有勞工工作或通行之各

段，應裝設堅固適當之圍柵或護網。

三、穿過樓層之傳動帶，於穿過之洞口應設適當之圍柵或護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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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50條

動力傳動裝置之轉軸，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：

一、離地二公尺以內之轉軸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接觸

之危險者，應有適當之圍柵、掩蓋護網或套管。

二、因位置關係勞工於通行時必須跨越轉軸者，應於跨越部分

裝置適當之跨橋或掩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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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51條

動力傳動裝置有定輪及遊輪者，雇主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適
當之裝置：

一、移帶裝置之把柄不得設於通道上。

二、移帶裝置之把柄，其開關方向應一律向左或向右，並
加標示。

三、應有防止傳動帶自行移入定輪之裝置。

第54條

雇主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規定固定信
號，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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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55條

加工物、切削工具、模具等因截斷、切削、鍛造或本身缺損，

於加工時有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

護罩或護圍。但大尺寸工件等作業，應於適當位置設置護罩或護

圍。

第56條

雇主對於鑽孔機、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，勞工手指有觸及

之虞者，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。

45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寬鬆衣物造成意外災害

• 2. 93 年 1 月,一名 27 歲勞工,於從事清掃作業
時因所著夾克工作服過大,不慎被冷卻器馬達上的
齒輪與惰輪間所形成之夾捲點捲入,經送醫傷重不
治。

• 3. 91 年 5 月,一名 49 歲勞工,欲排除運轉中輸
送帶內側雜物,將手伸入至輸送帶內側,瞬間手套
連同手臂,被輸送帶與帶輪之間之捲入點捲入,經
送醫不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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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物寬鬆的危險2

• 96 年 2 月,一名 34 歲勞工,利用染色機收布
時,因穿著套頭連帽外衣,靠近染色機時,帽子
不慎被操作桿把手捲入,造成頸部扭緊缺氧致
死。

• 95 年 2 月,一名 49 歲勞工,從事桌巾平燙作
業時,脖子上圍繞著金黃色絲巾,被平燙機之傳
動軸捲住致死。

• 95 年 1 月,一名 42 歲勞工,於鋼模開孔前
以鐵鏟補充混凝土時,因寬鬆衣物被離心機之
傳動軸捲入致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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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k out(斷電上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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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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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k out / Tag out
(斷電上鎖/掛籤程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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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停機或標示上鎖之意外災害

• 96 年 11 月,一名 50 歲勞工,於未將預拌混凝土車停止運
轉下,進行混凝土結塊清除作業,被拖入入料口狹縫內壓夾致
死。

• 95 年 4 月,一名 48 歲勞工,於獨自操作製磚設備時,因發
現磚瓦夾坏機 動作異常,在未停止設備運轉下,用手清除磚
瓦夾坏機內之黏土塊,未留意到身體遭感應器感測到,夾具向
下移動夾住死者致死。

• 94 年 10 月,一名 42 歲勞工,因維修時未確實執行「先行
切斷設備電源,並掛籤標示」之安全措施規定,以致於同事因
未見開關掛有標籤告示而逕行啟動機器,造成死者被夾於輸
送帶與護罩間不幸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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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
• 編撰者：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所

徐嘉偉 老師
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
蘇志鈾(105年3月更新案例)

• 編修者:長榮大學團隊-鄭世岳
• 參考資料：
1.機械設備與安全(102年編修)
─大專校院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考試中心 編

2.機械設備與安全(100年編修)
─大專校院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考試中心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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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享

電子電機工程領域1-電線老舊
導致電線走火之火災事故。



火災

• 災害發生處所：電機系館

• 災害類型：火災



災害經過

• A同學8:05發現加熱清洗槽所在的房間內有
濃煙與火花，消防警報系統啟動消防灑水，
A同學立即通報駐衛警與消防單位。消防單
位於8:30左右到達現場，火勢已熄滅，消防
人員確認無安全疑慮後，請電機系管理人
員關閉灑水系統。



災害圖示

初步判斷此為起火點（碳化最嚴重），
該校稱有溫控裝置，但委員初步研判應
無該校所稱之溫控裝置，或是該溫控裝
置過於簡陋，無法有效進行控制。

加熱器已由消防隊拆除並加以鑑識中。
所有正式報告俟消防隊火災鑑定報告
後，才能確定。



災害圖示

該作業場所化學
品未依規定存放
於藥品櫃中，且
理應底部放置盛
液盤，且不應多
罐堆疊。酸性溶
液應該有溢出
（地面已有腐蝕
痕跡），會造成
地面與臨近機台
之腐蝕，亦可能
影響相關電氣設
備。



災害原因分析

• 直接原因：
因台南市消防局現正調查中，無法深入災害發生點調查，初步

判斷為電線老舊導致電線走火。

• 間接原因：
不安全環境

1. 加熱清洗槽應無溫控裝置。

2. 主要原因應為將插座與電線置於潮濕且酸性地面導致電線劣

化，加熱期間因電阻過高，導致電線部分起火燃燒。

不安全行為

1. 操作人員雖每十五分鐘前往觀察，但無相關偵測設備，以判

斷目前清洗槽是否運作正常，主要原因為安全意識與教育訓

練不足。



災害原因分析

• 基本原因：

 機械設備不完整，操作此等不安全之設備，應告知雇主進行改善，
而不應繼續操作。

 自動檢查未將老舊之電線與插座列入檢查項目。

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夠深入。



防災對策及建議事項

• 由於該校歷史悠久，建議全面檢視舊有之機械設
備是否配備安全裝置。

• 建議未來自動檢查將電線與插座是否劣化或老舊
情形納入。

• 該場所除上述設備檢視問題外，應加強化學品管
理，溢漏之化學品應是導致電線劣化之主因。

• 該場所將該處理設備置於地面上，且該處通風不
良，實在很不恰當。應放置於固定基座上且於通
風良好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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